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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杜艳玲 张秀梅
本报记者 马丽红

李某是一名工程技术负责人，入职

A公司5年，主要负责审核工程造价和工

程审计。在岗期间，李某多次向业务单

位收取团建费及烟酒等财物，2023 年 4

月，公司将其开除。李某将公司诉至法

院，要求其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

赔偿金40万余元。公司是否构成违法解

除？近日，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审结

了这样一起劳动争议案件。

2017 年 1 月 10 日，李某入职 A 公

司，从事管理技术工作，与单位先后签订

了三份劳动合同，最后一份劳动合同到

期日为 2027 年 1 月 9 日。双方约定将保

密协议、廉洁从业承诺书作为劳动合同

附件，与劳动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李

某签字确认。其中，廉洁从业承诺书上

载明“不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往来单

位或其他单位及人员的财物或者非法收

受他人财物”等内容。

2022 年 7 月 20 日，公司向李某发送

停职处理决定，以李某存在违规违纪事

项为由，于同年 7 月 21 日起对李某予以

停职处理，配合调查。2023 年 4 月 10

日，公司向李某发送《奖惩结果告知书》，

载明李某因存在在职期间以控制部团建

费名义向审计单位收取评选奖金的违规

违纪行为，并达到“情节严重”的情形，拟

对其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行政处分。同

年 4 月 18 日，公司向李某发送解除（终

止）劳动合同证明书，自该日起解除与李

某的劳动关系。

李某认为，收取的团建费由部门支

配使用，私下并未收取。于是他诉至定

海法院，要求公司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的赔偿金40万余元。

A 公司辩称，其于 2022 年 7 月收到

关于李某的匿名举报。经与多家业务单

位了解情况，查明李某存在收受业务单

位金钱、烟酒等违规违纪行为，因李某严

重违反单位规章制度，公司遂解除与李

某的劳动关系。

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从处分依据

分析，双方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廉洁

从业承诺书作为劳动合同不可分割的组

成部分，李某也对其内容予以签字确认，

而李某在岗期间，存在向审计单位违规

收受团建费及烟酒等行为，该行为违背

了单位相关规章制度，也属于明显的违

纪行为。其次从违规程度分析，李某在

工作期间多次向审计单位收取团建费及

烟酒等财物，已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

在单位要求其配合调查期间，矢口否认

其违规行为，主观过错明显，其行为已对

单位声誉造成不良影响，损害了单位的

利益。最后，从价值判断角度考量，李某

在岗工作期间，应当恪守诚信，廉洁自

律，这既符合社会公众的基本认知，也是

其应当遵守的基本劳动义务。

最终，法院认定 A 公司基于李某的

上述违规行为解除与李某的劳动合同，

未违反法律规定，不宜认定为违法解

除。因此，驳回原告主张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的二倍经济补偿金的诉请。

法官提醒：
劳动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劳动者严

重失职，营私舞弊，对用人单位利益造成

重大损害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明确约定将劳动

者签字确认的廉洁从业承诺书作为劳动

合同附件时，劳动者的相关承诺应作为

劳动合同条款，劳动者违反相关承诺的，

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劳动者在岗工作期间，应当廉洁自律，

重要岗位的员工更要时刻保持道德标准、

严守纪律红线，不能主动索要或者接受与

用人单位之间有商业往来对象的红包、礼

金或作出其他有损企业廉洁形象的行为。

通讯员 翁盈 姚晴佩
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拾金不昧是传统美德，可如果有人

捡到手机拒不归还，“拾金昧了”怎么

样？近日，衢州智造新城人民法院审结

一起不当得利纠纷案，判处被告行为构

成不当得利，赔偿损失4000元。

2023 年 11 月 15 日傍晚，徐某骑自

行车回家途中手机掉落，当场并未发觉，

直到回到家中，才发现手机丢失，于是沿

路返回寻找，却始终不见手机踪影。因

为手机里存有大量女儿照片，徐某焦急

万分，只能向公安机关报案。经公安机

关调取沿路监控视频，发现同一时间、同

一路段只有康某骑电动车经过有停车捡

拾的动作，疑似捡拾了徐某的手机。得

到信息后，徐某立即联系康某，表示愿意

支付部分酬金，希望其能归还手机。此

时，康某拒不承认捡到手机，更不归还。

一气之下，徐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康

某返还手机或赔偿相应损失。

法院受理后，因当事双方对于被告

是否拾得原告手机的事实存有争议，法

官从公安机关调取监控视频，同时多次

联系康某，但他依然态度强硬，拒不配

合，直至法官告知其已从公安机关调取

监控视频后，康某才前往法院要求查看

监控视频。因手机掉落位置离摄像头较

远，视频并不清晰，康某又辩称是捡拾自

己掉落的香烟。

捡拾的到底是手机还是香烟？视频

虽不清晰，法官从掉落的动作可以看出徐

某骑自行车的过程中，从其身上掉落一个

形似手机的物品，而从视频中未看到康某

身上掉落物品的情况；其次，从掉落的物

品特性看，可以分辨出物品掉落在地面上

前后闪了两次光，而康某所称品牌香烟并

不具备该种特性；再次，从掉落的位置看，

康某所称捡香烟的位置与徐某掉落手机

的位置完全重合；最后，从常理来看，徐某

掉落手机系发生在其骑自行车的过程中，

通行较慢，且手机具有一定重量，掉在地

上会有比较大的响声；反观康某掉落香烟

的过程，系发生在康某骑电动车的过程

中，通行较快，周围的声音大过香烟掉落

的声音，而康某几乎当场发现并立即回转

捡拾，并不符合常理。经审理，结合当事

人陈述及在案证据，可以认定康某拾得徐

某掉落的手机的事实。

最终，法院综合案涉手机的购买时

间、使用情况及二手市场行情等情况，判

决支持徐某诉讼请求，被告康某赔偿损

失4000元。

法官提醒：
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拾金

不昧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值得继承

和发扬。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条规定，

得利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的，

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

利益。本案中，拾得他人手机拒绝返还

的行为损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不仅违

反法律规定，也违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不符合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应当坚

决予以否定。

离婚后孩子就读私立高中
高昂学费谁承担？

《人民法院报》 张凌

夫妻离婚时约定孩子教育费由父亲

承担，孩子在高中时选择在私立高中就

读，高昂的教育费是否继续由男方一人承

担？近日，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

审结一起抚养费纠纷案件，认定夫妻双方

在决定孩子教育事务上均存在责任，为保

障临近高考的未成年子女的切身利益，认

定由夫妻双方按比例承担教育费。

2015 年 6 月，李某与王某离婚，双方

之子小李时年 8 岁。离婚协议约定小李

随母亲王某一同生活，在小李 18 周岁前

父亲李某每月支付生活费 1400 元并承担

教育费，双方还对家庭共同财产进行了分

割。

小李在高中之前一直就读公立学校，

李某均按时支付教育费。2022年9月，小

李就读某私立高中，每年学费和住宿费合

计 61000 元。至 2023 年底，王某在支付

小李三个学期的教育费、住宿费、校服费

93260 元后，向李某索要教育费，但李某

以私立高中学费昂贵为由拒绝支付。

王某遂诉至六合区法院，要求李某承

担上述费用。

法庭上，李某辩称，儿子本可以在公

办高中就读，王某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

选择就读私立高中，其不应继续承担教育

费。王某则辩称，儿子的中考成绩不理

想，公办高中可选择的学校非常少，因考

虑升学率和学习环境以及儿子自己的想

法，最终决定让儿子就读私立学校。小李

陈述，其随母亲一同生活，父亲很少关心

自己学习，自己的中考成绩可以选择的公

办高中升学率和学习环境不理想，本人想

要更好的学习环境，努力学习来改变人

生。

另查明，李某名下有 3 套房产及 2 辆

机动车，财力较为殷实。小李在当前私立

高中的学习成绩较为优异。

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中，夫妻离婚

时约定小李的教育费由李某承担，双方

虽未对教育费具体内容作出明确约定，

但该费用应以必要、合理为限，且应与小

李的实际需要及李某的经济负担能力相

匹配，并结合本地实际生活水平确定。

小李中考分数本可以在收费较低的公办

高中就读，私立高中并非唯一选择，故私

立高中学费应根据父母双方责任比例确

定，李某和王某对造成小李在私立高中

就读的结果均存在责任。一方面，民法

典规定夫妻双方平等享有对未成年子女

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共同承担对未

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该法

定义务不以教育费的负担而免除，上述

教育义务包含父母双方对子女就读学校

的选择，王某未与李某协商即决定小李

的就读学校，对造成本案结果存在一定

责任，且王某作为与小李共同生活一方，

其在参与小李学校选择方面影响更大，

故责任相对更大。另一方面，为子女选

择就读学校并非母亲单方责任，李某虽

未与小李共同生活，但作为父亲，应对小

李的学习成绩、就读学校选择范围明知

并主动参与决策，并在最有利于未成年

子女原则的基础上作出选择，李某并未

提交证据证实其积极履行对子女教育的

法定义务，对造成小李在私立高中就读

也存在一定责任。综上，法院根据双方

责任大小、负担能力和本地的实际生活

水平，酌定由李某负担教育费的 40%即

37304 元 ，王 某 负 担 教 育 费 的 60% 即

55956 元，小李剩余教育费亦按照上述比

例由李某和王某分担。

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本

案判决已生效。

因违规收取团建费等被辞退，员工将公司告了
法院：解除劳动合同未违反法律规定

捡到手机拒不归还，违法吗？
法院：构成不当得利，赔偿损失4000元

集中排查

检查违规回收、二次组装蓄电池的

黑作坊 1 家，查扣非法改装及制假售假

窝点的非法改装车辆 7 辆和非法改装

电池 10 块⋯⋯5 月 23 日以来，海南省

各级消防、公安、市场监管、住建、综合

执法等部门联合开展了多次电动自行

车安全隐患集中夜查行动，查处了一批

违法违规行为。

新华社 王鹏 作


